乐平市检察院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工作综述
为未来司法 顺民心检察 ——
2021年3月以来,乐平市人民检察院结合开展队伍教育整顿“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检察职能，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一、以帮教促悔改，尽力挽救每一名涉罪未成年人
乐平市检察院始终秉承“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政策,坚持对每一名涉罪未成年人开展帮教工作,积极引导迷途少年步入正轨,回归社会。
1、全面开展对涉罪未成年人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加大依职权主动审查力度,审查起诉阶段推行每案必查,最大限度减少对涉罪未成年人不必要的羁押。2021年以来,共对12名涉罪未成年人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对6名羁押的涉罪未成年人变更强制措施；    2、依法对看守所监管未成年人的活动实行监督,促进做好对在押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工作；建立与看守所、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的日常沟通和联系协作机制,及时了解在押未成年人状况,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2021年3月份以来,开展入所谈心谈话3次,入所帮教3次。    3、积极开展家庭亲职教育工作。如在办理项某涉嫌盗窃一 案过程中,项某经本院不捕后,在取保候审期间再次犯罪。经本院审查发现,其父母常年在外,放任项某与不良少年交往,沉迷网络,夜不归宿,存在不履行或者怠于履行监护职责等情况,本院依法向其父母发出景德镇市首份《督促监护令》、以督促监护和开展亲职教育等方式尽力教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二、检察官送法进校园,强化青少年综合司法保护认真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要求,充分发挥检察法治副校长的职能,开展形式多样的以案释法、校园普法活动,提升未成年人法治宣传教育成效。
重点围绕防范校园欺凌、未成年人常见犯罪、网络犯罪和预防性侵害等校园热点问题,利用开学季、六一儿童节等时间节点,通过“走出去”和“请进来”等方式普及法律知识和自护知识。例如,6月1日上午,市检察院就特别邀请了红十军旧址所在地的众埠镇界首小学的30余名师生走进检察机关,开展“检爱同行,共护未来”检察开放日活动。通过参观12309检察服务中心、“七色堇”未成年检察工作室和院党建展览室等工作区域,让师生们实地了解检察职能。并且未检检察官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通过视频播放、宪法宣誓、共唱国歌等方式为师生们上了一堂《知法守法,与爱同行》的精彩法治课。让孩子们了解新修订的未成年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与未成年人息息相关的法律规定,从而树立知法、懂法、用法、守法的意识。
目前共有19名检察法治副校长深入我市乐平三中、四中、高家中学、第一小学、第四小学等学校开展法治宣传活动,覆盖学生人数达3500余人,发放宣传手册200余份。法治进校园活动的持续推进，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了法治的种子。
三、公益诉讼消除安全隐患,维护社会公共安全
2021年以来,乐平市检察院在履职办案中深挖公益诉讼线索,切实维护好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社会公共安全。在办理章某某猥亵儿童案件过程中,未检干警发现涉事商场未办理娱乐场所经营许可证且无消防安全审核意见,存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隐患。
依法向该市文旅新局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建议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对擅自经营游乐场所的行为进行处理；并加强对全市儿童游乐场所监管力度，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市文旅新局收到公益诉讼检察建议之后,高度重视,并迅速研究部署落实情况,责令涉事商场停止相关营业活动,并开具《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在未取得相关证照前不得营业。
同时市文旅新局引以为戒,举一反三,部署开展了文化市场乱象专项整治行动,整治期间,依法取缔了2家无证游艺娱乐场所，整治效果明显,依法维护了少年儿童的合法利益。该案乐平市检察院综合运用立案监督、提前介入、“一站式”救助、心理疏导、职业禁止、公益诉讼等方式，全方位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被江西省人民检察院评为十大为民办实事典型案例之一。    2021年4月份,乐平市检察院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及辖区派出所组织开展“守护校园及周边安全”专项检查活动,组织干警深入我市第一小学、第六小学等学校周边开展专项检查活动。通过实地走访发现,乐平市第六小学附近小商店内存在向未成年人销售“三无"产品、危险玩具和“三无”小食品等情况,损害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遂向乐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建议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对乐平市第六小学周边小商店销售“三无"产品、危险玩具和“三无”小食品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理；建议加强对全市尤其是乡镇地区中小学校周边小商店的监管力度,规范经营行为,消除安全风险隐患。现相关整改工作仍在进行中。四、应保尽保,关心关爱“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在工作中发现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致使未成年人处于危困状态等监护侵害行为,依法通过督促、支持起诉等方式开展监督。乐平市检察院在工作中发现后港镇陶家村人11岁的汪某某患有先天性糖尿病,且抱养人已八十多岁,无实际抚养能力,亲生父亲华某下落不明,致使汪某某长期处于监护缺失状态。
未检部门介入后，依法履行国家监护人职责，积极与民政部门取得联系，建议由民政部门托底解决汪某某基本生活医疗保障。同时与妇联、辖区派出所民警一同找到汪某某的亲生母亲程某,在得到程某明确表示拒绝抚养汪某某的情况后,未检干警向其发出第一份民事督促监护令,督促其依法履行监护职责。
现汪某某已从乐平市中医院出院,暂安置于儿童福利院。下一歩,乐平市检察院将通过支持起诉等方式，依法维护汪某某的合法权益。
“孩子们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乐平市人民检察院将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规定,充分发挥未成年人检察专业化优势,综合运用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精准发力,推深做实“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切实实现对未成年人全方位司法保护,以检察之力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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